
 

您所下载的资料来源于 kaoyan.com考研资料下载中心  

获取更多考研资料，请访问 http://download.kaoyan.com 

 

616法学基础法学基础法学基础法学基础 

（法理学部分） 

一一一一、、、、考试要求考试要求考试要求考试要求 

法学综合课是法学各专业硕士研究生接受法学基础测试的入学考试科目，要求所有的考

生对法理学、宪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有较全面的了解，具有一定的运用所

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二二二、、、、考试内容考试内容考试内容考试内容 

（一）法理学部分 

1．法学的性质、体系与历史 

法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法学体系的概念和构成、法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法学的基本

范畴、法学的研究方法、法学流派。 

2．法的概念与体系 

法的定义、法的基本特征、法的现象与本质、法的渊源和分类、法的要素、法律原则、

法律规则、法律概念、法的效力、法律体系的概念、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 

3．法的起源与发展 

法的起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法的历史类型、当代世界的主要法系、法律继承和法律移

植、法律全球化的基本理论。 

4．法的作用、法治与法治理念 

法的作用与局限性、法治的基本内涵、法治与人治、法治与德治、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

和实践。 

5．法的制定与实施 

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立法原则、立法程序、司法原则、当代中国法的制定和实施

的基本状况、法律责任的归结原则、法律职业的资格和伦理。 

6．法律关系：权利、义务和权力 

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征、法律关系的构成、法律关系的变化、权利的涵义、权利的分类、

权利行使的原则、权力的涵义、权力制约的理论、义务的涵义、义务的分类和设定。 

7．法与民主、人权、和谐社会 

民主的涵义、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民主的实现方式、人权的涵义、自然权利与天赋人权、

中西方关于人权问题的争论、当代中国的人权理论和实践、和谐社会的法律特征和保障。 

 

（宪法学部分） 

一、考试要求 

《法学基础课》是对法学各专业硕士研究生法学专业知识进行综合测试的入学考试。要

求 

考生掌握法理学、宪法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能够运用于相关问题的分析理解，增

强对法学学科相关知识与理论的综合性把握与运用。 

二、考试内容 

（二）宪法学 

1．宪法的基本理论 

掌握宪法的基本知识，包括宪法的概念、本质、结构、基本原则、监督保障以及宪法的

产生等内容；能够分析宪法的基本作用；了解我国宪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及其内容所具

有的特殊性；理解宪法与民主、宪法与法治、宪法与人权的关系；对宪法解释、宪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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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监督制度的基本内容有较为全面的认识，能结合我国实际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思考

我国宪法解释制度与监督制度的完善措施。 

2．国家的基本制度 

掌握我国宪法确立的的基本制度，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国家权力分配制度、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文化制度的内容；熟悉政权组织形式

的含义与分类，认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构成及运行状况；理解我国选举制度、国家

结构形式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基本内容。 

3．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掌握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理论与内容，包括公民的内涵，公民与人民、国民、国籍

的联系与区别，公民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一般原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权利、基本权利

与人权的关系，以及公民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的关系；知晓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演进

过程，特别是要结合我国实际，分析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与保障制度，公民宪法权利受到侵

害时的宪法救济制度。 

4．国家机构 

掌握国家机构的基本理论与知识，包括国家机构的内涵、特征；我国国家机构的活动原

则，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的性质、组成、任期、职权、会议制度和

工作程序；理解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央国家机关与地方

国家机关的关系，特别是理解我国的国家权力制约与西方国家权力制约的不同之处，我国国

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关系，以及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关

系等问题。 

 


